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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国发〔2023〕15号）等文件精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作为全市营商环境综合改革创新示范区，抓住普惠金融体系向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直面新形势下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对标参考深圳等沿海城市相关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财政支持发展政策工具，在全市率先编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政策执行已超一年，根据政策执行经验，财政国资局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调整。现就政策文件主要内容进行解读：

一、风险补偿对象、标准

风险补偿对象为合作银行发放的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上述贷款可含自然人保证担保）形成的不良贷款。基础风险补偿比例为该笔不良贷款本金余额的30%。对首笔贷款，有效期内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小微企业贷款，在基础补偿比例标准上提高10个百分点补偿，即40%。

二、业务熔断机制

合作银行已备案的小微企业贷款项目，当申请风险补偿的不良贷款项目本金总额超过该合作银行备案贷款项目本金总额的3%且对该合作银行补偿净额超过500万元时，即暂停办理该合作银行备案项目的风险补偿业务。待前述比例降至3%以内或由于项目追偿返还致补偿净额低于500万元，再恢复办理该合作银行备案项目的风险补偿业务。

三、资金申报流程

办法明确规定了财政国资局、托管机构和合作银行职责，并对项目备案、风险补偿申报、风险补偿审核、风险补偿确认、追偿、核销等工作流程进行了描述。根据银行实际经验反馈，财政国资局对业务具体要求进行了调整。

四、资金管理要求

风险补偿资金规模1亿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托管机构对风险补偿资金专户管理，仅可投放于银行存款类产品，不得用于投资、捐赠、赞助等支出。

五、政策效益跟踪

托管机构每年3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风险补偿资金管理与使用审计报告，并报送上一年度风险补偿资金运营管理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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